长沙市第九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健康科普
短视频制作及宣传服务采购需求

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长沙市第九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健康科普
短视频制作及宣传服务
2、项目预算：9万元
3、项目目标：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精神卫生相关要求，提升公众对重症精神疾病的科学认知，减少病耻感，提高就医率，长沙市第九医院拟开展精神心理疾病健康科普短视频制作及宣传服务项目。本项目旨在通过权威、专业、创新的融媒体传播方式，系统介绍重症精神疾病知识、诊疗服务及社会关怀内容，展现医院在重症精神疾病防治领域的专业能力与社会担当。
二、服务范围及要求
1.精神心理疾病短视频策划与制作
（1）制作15个重症精神疾病科普短视频（每部时长15-60秒），包括10个专家出镜科普类视频和5个创意剧情类视频（《精神科风云》小剧场），并在新湖南客户端刊发。
（2）视频内容需涵盖疾病认知、诊疗服务、社会关怀、应急处理等，风格简洁明快、声画协调，契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确保科学严谨、通俗易懂。
（3）成立专项摄制团队，加强创意策划，完成视频文案撰写、分镜头脚本设计、实地拍摄与后期剪辑。
（4）部分场景需在长沙市第九医院实地取景，重点呈现沙盘治疗室、心理咨询热线接听场景、MECT治疗室等特色区域，增强真实性和专业性。
（5）提供从策划、拍摄到剪辑的全流程服务，并包含3次修改完善，确保成品质量。
2.精神心理疾病专访报道
（1）策划并执行一期长沙市精神心理卫生健康工作年度综述专访，主题围绕“长沙构建精神心理疾病“全方位、全周期、全病程、全病种”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报道应全面展示长沙市第九医院在精神心理疾病诊疗方面的特色技术、专家团队、康复成果及多学科协作（MDT）模式，深入解读个性化康复计划与社会融合实践，突出医院在全市精神卫生领域的引领作用。
（3）报道需体现政策高度、专业深度和人文温度，字数不少于2000字，配发现场图片3-5张，在省级权威媒体刊发。
三、对供应商的其他要求：
1.所有内容需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卫生健康宣传要求，确保内容科学、传播有效、社会效益突出。
2.须具备医疗卫生系统宣传服务经验，熟悉精神卫生领域相关政策与科普规范。（投标时提供类似业绩合同一个，加盖公章）
3.安排专人对接医院，确保内容质量、工作效率和发布时效。（投标时提供人员基本信息）
4.要求团队中至少有一人获得过省级新闻奖一等奖以上的传播类专业奖项，且团队中至少有一名新闻录制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如记者、编辑）的专职人员，负责内容策划与质量把关。（投标时须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5.应充分利用湖南日报社融媒体矩阵（如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等）资源，实现多媒体、多频次、广覆盖的传播效果。（投标时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四：违约责任（含保密责任）
[bookmark: _GoBack]乙方承诺在履行本合同中接触到的甲方的保密信息和资料，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乙方履行合同项下所述保密义务的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保密信息成为公众知悉的公开信息为止，乙方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否则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五、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全部短视频制作、专访报道及相关推广服务。
六、支付方式
乙方完成全部视频拍摄，制作并验收合格后支付95%的合同款，完成全部视频刊发后支付5%的合同款，每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七、其他事宜
若双方协商不能解决的合同纠纷，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